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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佛建管函〔2019〕78号

	主动公开
	

	加    急
	     
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省住建厅
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

依据（2018)》的通知

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（利）局，市造价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（2018)>的通知》（粤建市〔2019〕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我市实际贯彻执行，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向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站及我市造价中心反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月23日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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